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罪犯何鸿辉，男，1978年10月18日出生于湖南省梆州市，汉族，初中文化程度，无业。于2010年10月26日投入广东省清远监狱服刑改造，于2015年11月10日调入湖北省沙洋长林监狱服刑改造，现已刑满释放。
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于2010年6月28日作出 (2010）深宝法刑初字第02135号刑事判决：被告人何鸿辉犯贩卖毒品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。宣判后， 原审被告人孙春建不服，提起上诉。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8月9日作出（2010）深中法刑一终字第00495号刑事裁定：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刑期自2010年3月9日起至2025年3月8日止。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2010年10月26日交付执行。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：2013年10月25日经广东省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一年十个月。 2015年1月30日经广东省清远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。 2016年8月15日经湖北省沙洋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十一个月。2019年6月13日经湖北省沙洋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。
刑期至2020年12月8日止。
2024年7月15日湖北省沙洋人民法（2024）鄂0891刑 初1号刑事判决书（张勤平）证实：2017年5月，沙洋长林监狱民警张勤平接受罪犯何鸿辉的贿赂后，隐瞒罪犯何鸿辉在监内存在严重违纪行为的事实，致使不符合减刑条件的何鸿辉被提请减刑， 并于2019年6月13日被湖北省沙洋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。
2024年10月16日，湖北省沙洋地区人民检察院向湖北省沙洋长林监狱下发了《纠正违法通知书》 （鄂荆沙地检纠违（2024) 58号）， 要求沙洋长林监狱报请撤销罪犯何鸿辉2019年6月所获沙洋人民法院减刑裁定。
综上，罪犯何鸿辉在沙洋长林监狱服刑期间通过亲属向民警张勤平行贿，存在“权钱交易”情形，导致其子2019年6月13日被裁定减刑九个月的案件违规违法，应依法纠正,予以撤销。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78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273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29条、 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、 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》、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印发的《关于依法纠正违规违法减刑 假释 暂予监外执行案件有关政策解答》的通知第二条之相关法律法规，建议贵院撤销（2019）鄂0891刑更1828号 刑事裁定书对罪犯何鸿辉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的刑事裁定。

此致
湖北省沙洋人民法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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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0二四年十一月四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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